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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前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决定，新民诉法已于 2013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本文系对本次修改所涉及的重

要条款以及其中所包含修法精神的归纳与解读。 

   一、出台背景 

为完善举证制度，扩大权利人的救济途径，提高诉讼效率，推动裁决执行力

度，提升司法透明度，加强检察监督，切实保护权利人的合法利益，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全国人大对民诉法进行了修改，它汲取了我国民事诉讼制度近年来的改

革与实践经验，为妥善解决诉讼中的系列问题和难题提供了有力支撑。 

二、完善证据制度 

1、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逾期提供证据

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

予以训诫、罚款。 



2、规定了鉴定人强制出庭的义务。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

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且当事人可要求返还已支付的鉴定费用。 

3、规定了专家证人制度。当事人可申请人民法院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

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或者专业问题提出意见。 

三、扩大了权利人的救济途径 

1、在可适用约定管辖的纠纷中增加了除合同以外的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如

基于知识产权、物权归属等产生的财产纠纷。同时，在原有管辖地的基础上增加

了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扩大了当事人选择的范围。 

2、赋予无过错的第三人不经审判监督程序，直接起诉的权利。先行民诉法

框架下，对于生效的判决和裁定，具有强制执行力，非经审判监督程序不得改判

或撤销。如果一个案件因案外第三人未参与诉讼而作出误判，启动审判监督程序

后须待到一审甚至二审原判决被撤销或者改判，方可提起诉讼维护自己的权益，

这样不仅程序复杂而且历时弥久。此外，现实中有的当事人会炮制虚假诉讼，以

此获取对自己有利的判决，从而涉嫌侵害到案外第三人，新民诉法赋予无过错的

案外第三人不经审判监督程序直接起诉要求改判的权利，无疑为第三人提供了有

力的司法救济途径保障。 

四、提高诉讼效率 

1、小额诉讼标的额实行一审终审。新民诉法规定，对标的额为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的，实行一审终审。 

2、规定双方当事人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可以约定适用简易程序，但人民法

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裁定转为普通程序。 

3、经受送达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等能够确认其收悉

的方式送达诉讼文书，但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除外。法律实践中，有的当事

人因为搬迁、出差等原因，经常无法接到法院寄来的起诉书、答辩状、举证通知、



传票等诉讼文书，因此丧失了举证、答辩乃至胜诉的权利；也有个别当事人为了

拖延审判期限而故意不接收诉讼文书。该条款的规定则一定程度上节约了司法成

本，有效提高了审判效率。 

五、推动执行力度 

   1、执行员接到申请执行书或者移交执行书，应当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

知，并可以立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当事人“规避执行”是造成执行难的一个突

出的问题。通知制度原本是为当事人提供一个自觉履行的机会，但事实上反倒被

利用，当事人一收到执行通知往往不是履行义务而是立刻转移财产，执行通知制

度等于给当事人提前通报。此条款规定在发出通知的同时可以立即采取强制执行

措施加大了执行力度，有利于充分维护权利人的合法利益。 

2、被执行人与他人恶意串通，通过诉讼、仲裁等方式逃避履行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对个人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十万元以下。对单位的罚款金额，为

人民币五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新民诉法就逃避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较现行

民诉法规定了更高的处罚额度，加大了对单位和个人的法律威慑力，有利于保障

执行制度的落实。 

六、提高司法裁决的透明度，加强公众监督 

公众可以查阅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

和个人隐私的内容除外。同时新民诉法还规定，判决书应当写明判决结果和作出

该判决的理由。 

七、加强检察监督 

1、现行民诉法只有抗诉一种监督方式。新民诉法增加规定，人民检察院有

权以检察建议的方式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2、人民检察院发现调解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或

者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因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需要，可以查阅人民法

院的诉讼卷宗，并可以向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